
 

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因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权益被动稀释的 

公告 

证券简称：金科股份     证券代码：000656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110号 

债券简称：15金科 01     债券代码：112272  

因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实施 2015 年度非公开

发行股票，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市金科投资控股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金科控股”）及实际控制人黄红云和陶虹遐夫妇未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，

导致金科控股、黄红云和陶虹遐持股比例由合计 31.44%被动稀释为 25.44%，累

计权益变动达到 6.00%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

2016年7月21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《关于核准金科地产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【2016】1319号），核准公司非公

开发行不超过1,239,669,421股新股。 

2016年11月3日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

圳分公司登记完成并上市，公司股本总额由发行前的4,326,260,153股增加至发

行后的5,346,668,316股。 

二、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

公司实施完成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后，由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，导致金

科控股、黄红云和陶虹遐持股比例被动稀释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（股） 发行前 发行后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

持股比例（%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金科控股 758,506,065 17.53% 14.19% 

黄红云 510,499,389 11.80% 9.55% 

陶虹遐 91,052,089 2.10% 1.70% 

合计 1,360,057,543 31.44% 25.44% 

注：黄红云持有股份数量包括直接持股和通过银河汇通29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持有的

金科股份。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，黄红云、陶虹遐夫妇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本公

司 25.44%的股份，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一日 




